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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2026-037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2026年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金一帆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与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其他8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金一帆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职工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职
工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金一帆，男，199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持有中级会计师、ACCA高级商业会计证

书。曾任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公司职工监事、雅戈尔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公司职工董事、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

金一帆先生直接持有公司0.0065%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
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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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材料，会议于当日在雅戈尔办公大楼1-3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召集人对本次会议的通知向与会董事作出了说明，与会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时限要求。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应到 9人，实到 9人，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李寒穷女士主持，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寒穷女士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李寒穷女士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2、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议事规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议事规则》。
3、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寒穷女士、徐鹏先生、刘新宇女士、王朝晖女士、邱妘女士担任董事会第七届战略发

展与ESG委员会委员，董事长李寒穷女士担任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王朝晖女士、尹小龙先生、李寒穷女士担任董事会第七届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并同

意由王朝晖女士担任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邱妘女士、尹小龙先生、金一帆先生担任董事会第七届审计委员会委员，并同意由邱妘

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4、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寒穷女士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李寒穷女士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已经通过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查。
5、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裁、副总裁和财务总监的议

案》
同意聘任徐鹏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裁，聘任刘新宇女士、胡纲高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朱吉

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徐鹏先生、刘新宇女士、胡纲高先生和朱吉先生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已经通过董事会薪酬与

提名委员会审查。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朱吉先生为财务总监。
6、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同意聘任冯隽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曹雨超先生、林欣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冯隽女士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已经通过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寒穷 女，197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EMBA，中欧创业营第五期学员，中欧创投营第二期学员。

曾任雅戈尔（香港）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裁、雅戈尔时尚(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
司监事、弘颐(宁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李寒穷女士直接持有公司0.09%的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如成先生为父女关系。李寒穷女
士，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徐 鹏 男，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曾任浙江省学联第二十届执行主席，
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四期学员，公司监事，现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兼执行总裁、雅戈尔
服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雅戈尔时尚(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弘颐(宁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徐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0.15%的股份，除担任关联方弘颐(宁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以外，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新宇 女，197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公
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裁，兼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刘新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0.08%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
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纲高 男，197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曾任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党委书记兼望
春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宁波市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浙江省分会副会长，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第一主任，公司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雅戈尔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嵊州雅戈尔毛纺织有限公
司董事长、安徽新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胡纲高先生直接持有公司0.06%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
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朱 吉 男，197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与金融硕士，注册税务师。曾任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资金主管，阿尔卡特朗讯亚太区资金及兼并收购副总监，飒拉商业中国区资金总监，海尔金控集团投
资及医疗平台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雅戈尔服
装制造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董事。

朱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0.03%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
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冯 隽 女，198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曾任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证
券事务代表、宁波上市公司协会董秘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雅戈尔服装控股
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董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声誉管理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宁波上
市公司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副秘书长。

冯隽女士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并且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
需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熟悉证券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冯隽女士直接持有公司0.01%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
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附件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曹雨超 男，199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金融数学硕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证书。曾任公司证券事务助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经理。
林欣 女，1994年出生，本科学历，法学学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曾任雅戈尔事业部助理、证券事务助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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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8
2,649,161,635

58.82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如

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冯隽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副总裁刘新宇女士、副总裁胡纲高先生、财务总监朱吉

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6,083,496
比例（%）
99.8838

反对
票数

2,746,979
比例（%）
0.1036

弃权
票数

331,160
比例（%）
0.0126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4,801,252
比例（%）
99.8354

反对
票数

4,065,183
比例（%）
0.1534

弃权
票数

295,200
比例（%）
0.011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8,266,016
比例（%）
99.9661

反对
票数

660,539
比例（%）
0.0249

弃权
票数

235,080
比例（%）
0.009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5,038,936
比例（%）
99.8443

反对
票数

3,827,551
比例（%）
0.1444

弃权
票数

295,148
比例（%）
0.0113

5.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长李如成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128,736
比例（%）
99.2198

反对
票数

4,976,131
比例（%）
0.7313

弃权
票数

332,080
比例（%）
0.0489

5.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副董事长兼总裁李寒穷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39,501,028
比例（%）
99.7860

反对
票数

5,322,527
比例（%）
0.2012

弃权
票数

338,080
比例（%）
0.0128

5.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兼执行总裁徐鹏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3,312,682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5,398,893
比例（%）
0.2037

弃权
票数

447,120
比例（%）
0.0170

5.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杨珂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2,543,102
比例（%）
99.7885

反对
票数

5,144,401
比例（%）
0.1942

弃权
票数

454,140
比例（%）
0.0173

5.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职工董事金一帆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3,494,300
比例（%）
99.7898

反对
票数

5,113,795
比例（%）
0.1930

弃权
票数

453,540
比例（%）
0.0172

5.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陈育雄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3,569,622
比例（%）
99.7889

反对
票数

5,137,293
比例（%）
0.1939

弃权
票数

454,720
比例（%）
0.0172

5.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杨百寅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3,566,522
比例（%）
99.7887

反对
票数

5,140,593
比例（%）
0.1940

弃权
票数

454,520
比例（%）
0.0173

5.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吕长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3,596,828
比例（%）
99.7899

反对
票数

5,111,267
比例（%）
0.1929

弃权
票数

453,540
比例（%）
0.0172

5.0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邱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3,590,520
比例（%）
99.7897

反对
票数

5,117,575
比例（%）
0.1931

弃权
票数

453,540
比例（%）
0.0172

5.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邵洪峰（已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3,258,294
比例（%）
99.7771

反对
票数

5,366,101
比例（%）
0.2025

弃权
票数

537,240
比例（%）
0.020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1,535,545
比例（%）
99.7121

反对
票数

5,268,550
比例（%）
0.1988

弃权
票数

2,357,540
比例（%）
0.0891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8,539,764
比例（%）
99.2890

反对
票数

17,888,811
比例（%）
0.6757

弃权
票数

933,060
比例（%）
0.0353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4,205,416
比例（%）
99.8129

反对
票数

4,618,559
比例（%）
0.1743

弃权
票数

337,660
比例（%）
0.0128

9、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2,964,342
比例（%）
98.2561

反对
票数

17,866,071
比例（%）
0.6744

弃权
票数

28,331,222
比例（%）
1.0695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审批对外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3,155,732
比例（%）
98.6408

反对
票数

35,133,003
比例（%）
1.3261

弃权
票数

872,900
比例（%）
0.0331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者董事长授权人士办理银行授信申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73,895,308
比例（%）
97.1588

反对
票数

46,824,005
比例（%）
1.7675

弃权
票数

28,442,322
比例（%）
1.0737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4,841,510
比例（%）
98.7044

反对
票数

33,544,197
比例（%）
1.2662

弃权
票数

775,928
比例（%）
0.0294

13、议案名称：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36,100,864
比例（%）
99.7677

反对
票数

5,436,231
比例（%）
0.2057

弃权
票数

701,608
比例（%）
0.026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议案名称

选举李寒穷女士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徐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新宇女士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杨珂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育雄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2,706,746,854

2,598,545,115

2,598,316,395

2,583,541,523

2,598,446,70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102.1737

98.0893

98.0807

97.5229

98.085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15.03

议案名称

选举邱妘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朝晖女士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尹小龙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2,560,026,950

2,600,744,468

2,600,837,93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6.6353

98.1723

98.175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6

7
8
9
1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及 2026 年中期分红规划

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长李如成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副董事长兼总裁
李寒穷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兼执行总裁
徐 鹏 2025 年 度 薪 酬 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杨珂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职工董事金一帆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陈育雄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杨百寅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吕长江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邱妘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邵洪峰（已
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

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关联
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津贴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5,908,795

251,496,203

251,143,807

250,958,401

251,205,873

251,237,079

251,212,401

251,209,301

251,239,607

251,233,299

250,901,073

249,178,324

237,982,543
251,848,195
210,607,121
250,666,575

比例（%）

99.6512

97.9329

97.7957

97.7235

97.8199

97.8320

97.8224

97.8212

97.8330

97.8305

97.7012

97.0303

92.6707
98.0700
82.0107
97.6099

反对

票数

660,539

4,976,131

5,322,527

5,398,893

5,144,401

5,113,795

5,137,293

5,140,593

5,111,267

5,117,575

5,366,101

5,268,550

17,888,811
4,618,559
17,866,071
5,436,231

比例（%）

0.2572

1.9377

2.0725

2.1023

2.0032

1.9913

2.0004

2.0017

1.9903

1.9927

2.0895

2.0515

6.9659
1.7984
6.9570
2.1168

弃权

票数

235,080

332,080

338,080

447,120

454,140

453,540

454,720

454,520

453,540

453,540

537,240

2,357,540

933,060
337,660

28,331,222
701,608

比例（%）

0.0916

0.1294

0.1318

0.1742

0.1769

0.1767

0.1772

0.1771

0.1767

0.1768

0.2093

0.9182

0.3634
0.1316
11.0323
0.2733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议案名称

选举李寒穷女士为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徐鹏先生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刘新宇女士为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杨珂先生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陈育雄先生为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得票数

314,389,633

206,187,894

205,959,174

191,184,302

206,089,48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122.4237

80.2898

80.2007

74.4474

80.251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15.03

议案名称

选举邱妘女士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朝晖女士为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尹小龙先生为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67,669,729

208,387,247

208,480,71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65.2908

81.1462

81.182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上述第 3、5.01-5.10、6、7、8、9、13、14.01-14.05、15.01-15.03项议案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

票结果的议案。
3、议案 5.01，关联股东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李如成先生已回避表

决；议案5.02，关联股东李寒穷女士已回避表决；议案5.03，关联股东徐鹏先生已回避表决；议案5.04，
关联股东杨珂先生已回避表决；议案 5.05，关联股东金一帆先生已回避表决；议案 5.10，关联股东邵
洪峰先生未参与表决；议案7，关联股东刘新宇女士已回避表决；议案13，关联股东李寒穷女士、徐鹏
先生、刘新宇女士、杨珂先生、金一帆先生已回避表决。

4、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关于确认高级管理人
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金妍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97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 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6年 5月 21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意华科技园华星路2号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蔡胜才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1人，代表股份83,958,7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3044％。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82,155,36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3742％。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1人，代表股份1,803,4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02%。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194人，代表股份2,486,81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27%。

公司董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

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3,926,0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1％；反对30,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54,1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6851％；反对 3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5％；

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4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3,925,0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9％；反对30,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53,1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6449％；反对 3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5％；

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47％。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910,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5％；反对4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38,5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0578％；反对 4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6％；

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126％。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909,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6％；反对45,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37,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0296％；反对 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36％；

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6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00,3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79％；反对 45,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91％；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37,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0296％；反对 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36％；

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68％。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879,0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75,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3％；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07,1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7951％；反对 7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81％；

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6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923,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3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51,3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5725％；反对 3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07％；

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68％。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875,5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9％；反对79,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03,6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6544％；反对 7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88％；

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68％。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68,1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148％；反对 77,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22％；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05,6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7348％；反对 77,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84％；

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68％。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903,9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反对50,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32,0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7964％；反对 5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67％；

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6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640,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反对50,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32,0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7964％；反对 5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67％；

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6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博律师、苏成子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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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邮科技”）股东国华卫星应用

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卫星”）持有公司股份3,743,406股，占公司总

股本2.7525%，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11月13日上市流通。航天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投资”）是国华卫星的实际控制人，与国华卫星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国华卫星计划自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9月11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743,4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25%。其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2,383,40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7525%；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1,3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上述减

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国华卫星出具的《关于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华卫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并持股5%以上的股东

3,743,406股

2.7525%
IPO前取得：3,743,40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国华卫星

航天投资

合计

持有数量（股）

3,743,406
4,586,600
8,330,006

持有比例

2.7525%
3.3725%
6.125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航天投资为国华卫星的实际控制人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华卫星

国华卫星

航天投资

减持数量
（股）

2,720,000
4,080,000
1,360,000

减持比例

2.0000%
3.0000%
1.0000%

减持期间

2025/6/11～2025/7/8
2025/10/16～2026/1/7
2025/6/11～2025/6/18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36.00-50.00
47.00-68.80
53.93-56.83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2025年5月20日

2025年9月17日

2025年5月20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华卫星

不超过：3,743,406股

不超过：2.752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6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383,406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IPO前取得股份

资金安排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

前，国华卫星承诺如下：

1、本企业/公司力主通过长期持有发行人之股份以持续地分享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因此，本企

业/公司具有长期持有发行人之股份的意向；

2、在本企业/公司所持发行人之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公司存在适当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可能。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年内，若本企业/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

股等情况导致发行人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3、在锁定期满后若本企业/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

定进行减持：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1%；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除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外，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如相关规定修

订的，本企业/公司将按照修订后的规定进行减持。

4、本企业/公司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时，可通过协议转让、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

易系统或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减持，且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关于减持方

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本公司被认定为《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中规定的发行人的大股东期间，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减持的 15
个交易日前按照相关规定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如相关规定修订的，本公司将按照修订后的规定进行

减持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5、若本企业/公司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则本企业/公司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将

归发行人所有，且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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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8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公司2025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82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自主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

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28,485,730股，较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28,485,730
股增加了0股，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因此，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428,485,730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28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0,832,975.86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全部类型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刘先成、胡明龙、曾映、厦门瀚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乔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2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2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53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

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3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

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3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

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8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060052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